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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控股股东杭州中达拟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网盛融资进行增资，增

资后，杭州中达对网盛融资的持股比例不低于 35%且不高于 49%。 

2、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本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5、 本次关联交易签订的仅为意向书，为签署各方的合作意愿及开展合

作工作的初步依据，属框架性、意向性约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还需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或者审计。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认真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了增大浙江网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盛融资”）的注册资本，

提高银行对网盛融资的授信额度，推进供应链金融业务进程，网盛融资决定进行

增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联交易主体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公司”或者“本公司”）、

浙江生意宝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宁波网盛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丙方”）为网盛融资的原股东，出资额与持股比例分别为：甲方，



出资额为 5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乙方，出资额为 3000 万元，占注册资

本 30%；丙方，出资额为 2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杭州中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方”或者“杭州中达”）为拟增

资股东。 

（二）交易主要内容 

1) 甲乙丙丁合作四方经讨论协商，一致认可网盛融资现有估值为 10亿元人

民币。 

2) 丁方拟以现金方式对网盛融资增资扩股。 

3) 丁方的增资以网盛融资现有估值 10亿元人民币作为依据，经丁方增资后，

丁方对网盛融资的持股比例不低于 35%且不高于 49%。 

4) 经丁方增资后，丁方增资资金溢价部分作为网盛融资资本公积。 

5) 经丁方增资后，甲、乙、丙各方对网盛融资的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 51%。 

6) 经丁方增资后，甲、乙、丙各方作为一致行动人对网盛融资的控制权保

持不变。丁方承诺现在及将来不谋求网盛融资的控制权。 

7) 网盛融资获取的银行授信额度主要为公司旗下交易平台上的在线交易客

户提供融资担保服务。 

2、意向书履行期限 

丁方将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本协议书中的约定事项。 

3、关联各方的关联关系 

鉴于杭州中达持有本公司 48.75%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网盛融资为本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故本次杭州中达对网盛融资进行增资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二、被增资方基本情况介绍 

1、 公司名称：浙江网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3、 法定代表人：孙德良 

4、 住所：杭州市拱墅区和睦新村 24-2号 208室 

5、 经营范围：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融资

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 

网盛融资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杭州中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1200万元人民币 

3、 法定代表人：傅智勇 

4、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武林巷 1号易盛大厦 11层 1113、1115室 

5、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计算机软、

硬件；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杭州中达持有本公司 48.75%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杭州中达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四、本次增资方案、交易的定价依据 

1、 杭州中达拟以现金方式对网盛融资增资。 

2、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以甲乙丙丁合作四方一致认可的网盛融资现有

估值 10亿元人民币为基础。 

3、 本次增资完成后，杭州中达对网盛融资的持股比例不低于 35%且不高

于 49%，甲、乙、丙各方作为一致行动人对网盛融资的控制权保持不变，本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不发生变更。 

五、审议程序 

1、 2016年 1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公司关联董事孙德良先生、傅智勇先生、吕钢先生、童茂荣

先生、於伟东先生、寿邹先生回避表决。 

2、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控股股东拟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以网盛融资现有

估值 10 亿元人民币作为依据，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及其盈利能力的

肯定，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因此一致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此次关联交易事项。 

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

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5、 因本次交易所涉内容属于融资性担保公司变更事项，故根据融资性

担保公司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网盛融资变更事项应当经监管部门审查批准；变更

事项涉及公司登记事项的，经监管部门审查批准后，还应按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6、 本次关联交易签订的仅为意向书，为签署各方的合作意愿及开展合

作工作的初步依据，属框架性、意向性约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还需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或者审计。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认真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

需要，增大了网盛融资的注册资本及净资产，以获取银行更多的授信额度。网盛

融资获取的银行授信额度主要为公司旗下交易平台上的在线交易客户提供融资

担保服务，推进供应链金融业务和 B2B线上交易业务的发展进程，从而更好地满

足和完善公司供应链金融业务拓展和战略发展要求，有利于公司未来的经营和发

展。 

七、备查文件 

1、增资意向书； 

2、董事会会议决议； 

3、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4、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